宝鸡市生态环境局眉县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存根）

                                            眉环罚字〔2020〕4 号

陕西世沃顺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326MA6X912F5F

地址：眉县首善镇美阳街西段（姜眉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张敏茹
2019年12月25日生态环境部强化督查组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1.该项目未验收；2.批建不符，擅自增加喷漆工艺；3.喷漆工艺未安装治污设施的问题。2019年12月27日，我局环境监察执法人员王辉、孙建宏（执法证号：612399  612472）在你公司对生态环境部强化督查组在你公司发现的问题进行核查，该公司2019年1月17日与宝鸡海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同；在2019年12月16日重新与宝鸡鼎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验收合同，现场检查时喷漆房主要设备已拆除；该公司提供了与宝鸡鼎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宝鸡海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验收合同。经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核查该公司喷漆房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问题属实。
以上事实，有2019年12月27日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共1页；2019年12月27日调查询问笔录一份共2页和现场拍照照片2张等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的规定。
我局于2020年1月3日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眉环罚告字[ 2020 ]4号）,明确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证申请权）。你公司收到我局的告知书后,在规定期限内，未提请听证也未进行申辩陈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的处罚幅度，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贰万元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户    名：陕西省非税收入待解缴科目      

     账    号：26355101012001340

     收款银行：农行金台支行营业部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或者眉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眉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眉县分局

                            2020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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